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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投标业绩承诺函

投标文件中所提供的以下业绩均真实有效，除以下业绩外的其他业绩不作为

本次投标文件评审业绩。若有质疑或采购人需要，我方承诺可就以下业绩信息提

供（合同、对应的发票、验收资料或用户评价意见等）原件供贵单位核对。若被

发现存在任何虚假、隐瞒情况，我单位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。同时我方承诺

贵方可就我方业绩进行公布。

投标人：安徽国仪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（盖单位章）

日 期：2025 年 2 月 18 日

序

号
项目名称 供货范围

合同甲方（买方）

名称
合同签订时间 备注

1
玻璃新材料创新中心创新

能力建设项目

电感耦合等离

子体发射光谱

仪和火焰原子

吸收光谱仪

玻璃新材料创新

中心(安徽)有限

公司

2024年1月9日

无

2 实验室设备采购项目

电感耦合等离

子体发射光谱

仪

浙江龙理新能源

科技有限公司

2024年9月6日

无

备注：

1.表中所列业绩应为投标人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业绩；

2.以上承诺的业绩只认可排序第 1、第 2的业绩，多出的业绩不计入评审；

3.以上承诺的业绩须与后附的合同中的项目名称保持一致，否则不予认可。


